
臺中市政府 

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」作業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.02.02修正 

 

9. 40日 

 

農業局 

 

 

(不符合) 

(符合) 

(不符合) 

(符合) 

4.農業局收件 

5.農地利用管理科審查

科科 

6.目的事業單位審查 

 

7.農地利用管理科

科 

9.簽會相關機關審查 

10.農地利用管理科科綜審 

10.3駁回 

7.2補正通知 

10.2通知補正 

7.3駁回 

作業流程 

總處理時限：70 日(含假日) 

處理時限 

7.1會勘通知 

8.會勘 

10.1.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 

（副知相關單位） 

 

8.10日 

10.5日 

4+5+6+7 

 

15日 

 

農業局 

1.區公所收件 

2.區公所初審 

區公所 

3.函送農業局 

(不符合) 

權責機關 

經濟發展局、水利

局、環境保護局、地

政局、都市發展局 


